2014届毕业生特色学分认定操作流程
1 经过预审后有校选课和专业选修课学分不足需要申请特色学分的，学生填写“特色学分认定申请单”，学院认定后汇总在3月30日之前交教务处统一认定。
注1：校选课和专业选修课学分达到毕业要求的一律不予认定特色学分
注2：所有认定的依据原件由学院审核，复印件附在申请表后，每个学院与学生的申请表一起附本学院的特色学分认定汇总表（签字盖章）上交教务处，汇总表参考格式如下：
       学院2010届毕业生特色学分认定汇总表

	班级
	学号
	姓名
	抵校选课学分
	抵专业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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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审核人：















（学院盖章）
















日期：

注3：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需要认定特色学分的，必须有所有入学考试科目成绩的成绩单；网上查到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单和录取名单由学院审核并盖学院章
2 教务处在5月10日-5月14日统一进行特色学分认定，在5月20日之前由教务处统一录入教务系统
